韶关市新丰县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方案（第一批）

（公示草案）
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以及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24〕7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为有序推进新丰县重点项目实施，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，推动新丰县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新丰县自然资源局结合实际用地状况，组织编制了《韶关市新丰县2026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第一批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方案”）。

二、基本情况
本方案共划定3个片区，总面积为15.0954公顷。片区内共涉及14个拟征收地块，拟征收总面积14.0229公顷，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92.89%。公益性用地面积5.1522公顷，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34.13%。主要分布在2个镇（街），分别是黄磜镇、丰城街道。
黄磜茶峒西片区面积1.4782公顷，涉及10个拟征收地块，拟征收地块面积1.1815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79.93%，公益性用地面积0.2967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20.07%。城南黄陂南片区2.0862公顷，涉及2个拟征收地块，拟征收地块面积1.4582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69.90%，公益性用地面积0.6280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30.10%。城南松园西片区面积11.5310公顷，涉及2个拟征收地块，拟征收地块面积11.3831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98.72%，公益性用地面积4.2275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36.66%。

表1 新丰县2026年成片开发方案（第一批）成片开发情况

单位：公顷，%

	片区名称
	片区面积
	拟征收面积
	征收比例
	公益性用地面积
	公益性比例

	黄磜茶峒西片区
	1.4782 
	1.1815 
	79.93%
	0.2967 
	20.07

	城南黄陂南片区
	2.0862 
	1.4582 
	69.90%
	0.6280 
	30.10

	城南松园西片区
	11.5310 
	11.3831 
	98.72%
	4.2275 
	36.66

	合计
	15.0954 
	14.0229 
	92.89%
	5.1522 
	34.13


三、成片开发条件分析

（一）必要性分析
本方案是落实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推动新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；是新丰落实“一主两副双轴四区”总体空间格局的重要措施；是提高片区土地综合利用和高效利用，助力新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。随着区域经济快速发展，现有土地资源已难以满足新丰县未来产业扩张和功能提升的需求。通过成片开发，可以集中连片整合土地资源，优化产业布局，促进产业集聚发展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同时，本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，为新丰县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合规性分析
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不涉及规划确定的城市蓝线、绿线、黄线和紫线等强制性内容，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，均位于《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。
近五年来，新丰县域供地率大于60%、土地闲置率低于5%，工业园区土地闲置率小于5%、综合容积率不低于0.5。新丰县行政辖区内无国家级新区。不存在连续两年未完成实施计划的情形，与已批成片开发方案的范围不存在重叠。本方案各片区公益性用地占比，均符合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24〕7号）规定要求。本方案做到了节约集约用地、保护生态环境，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
四、拟安排项目及实施计划

本方案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14.0229公顷，结合规划建设设计、被征地单位意愿、征地资金情况、土地审批信息情况等因素，综合分析论证后制定拟建项目开发时序为2026年至2028年。
表2 成片开发范围中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及实施计划表

	片区名称
	拟安排项目
	主要土地用途
	拟征收面积
（公顷）
	实施

计划

	黄磜茶峒西片区
	岭南红叶世界项目
	商业服务业用地
	1.1815 
	2026年

	城南黄陂南片区
	禧宴酒家项目
	商业用地
	1.4582 
	2027年

	城南松园西片区
	绿瓷原料低碳生产基地
	商业用地、工业用地
	11.3831 
	2028年

	合计
	14.0229 
	—

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根据《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和《新丰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分析，本方案公益性用地总面积5.1522公顷，占比34.13%。其中，黄磜茶峒西片区公益性用地0.2967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20.07%；城南黄陂南片区公益性用地0.6280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30.10%；城南松园西片区公益性用地4.2275公顷，占该成片开发范围36.66%。本方案各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均符合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24〕7号）规定要求。

六、综合效益评价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评估
本方案依据相关规划统筹安排各项用地的空间布局，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，能够科学合理地引导产业发展布局，形成土地集聚效应。一方面，成片开发通过统筹整合方式，充分衔接周边已批、国有用地，充分利用现有园区规划及用地方案，促进产业集中连片，保障重大项目的落地。另一方面，整合项目需求，因地制宜地谋划项目用地，随着项目建成投产，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土地集约节约水平，促进土地实现高效开发利用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评估
本方案的开发建设，将现有待开发土地统一规划和整体打造，能大幅提升土地价值，有利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，保障工业类项目和商业类项目顺利落地和实施，推动产业发展建设，加快产业优化升级，促进产城融合发展，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，形成优势互补，规模效应进一步凸显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壮大。

本方案实施后，契合新丰县产业发展方向，项目的落地有利于激发区域经济活力，助推新丰县主导产业平台建设，实现打造“专精特新”产业链的目标，提升新丰县经济发展水平，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。
（三）社会效益评估
本方案的开发建设，将片区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，进一步满足生产、生活的基础需求，有利于解决民生设施落后问题，推动城镇化发展。同时，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新增不同行业的岗位，缓解本地居民的就业压力，提高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。此外，有利于政府部门统筹推进部分公共产品的建设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系统性、完整性，提升公共产品的服务效率。有利于扩大居民的旅游空间，促进城乡文化交流，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乡村风貌，提供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，为当地提供了新的产业模式案例。

本方案实施后，改善区域设施服务水平，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求。同时，有助于塑造用地功能合理、交通便捷、环境优美、高品质城市门户，促进新丰建设成为韶关对接“双区”的门户城市。

（四）生态效益评估

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，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。坚守生态安全底线，不涉及生态控制性、绿线、蓝线等生态底线管控要素的范围。项目建设时做好生态空间衔接工作，不破坏、污染生态环境，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
本方案实施后，可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，有效恢复生态绿化功能，防止水土流失、减少水域污染、降低噪音等，同时可改善和美化成片开发范围的环境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，实现人与自然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七、结论

本方案符合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和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24〕7号）等文件要求；土地征收实施计划安排合理、可行性高；成片开发能带来较大的土地利用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。



